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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目的

1、进一步明确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定位、提升救治能力；

2、明确STEMI患者救治流程和内容；

3、促进患者全流程管理，加强胸痛中心体系与基层慢病管理与筛查，

4、促进大众教育区域网格化管理，实现区域大众全覆盖；

5、建设胸痛救治网点，延伸救治网络至卫生室与服务站，提升基层诊疗能力；

6、建立省-市-县-乡-村五级疾病救治与管理体系，形成全方位救治服务体系；

7、推动县（区）胸痛中心联盟体系建设，提升基层能力帮扶和组织管理；



修订过程及节点

1、2023年7月28日组织全国省、市、县医院26位专家进行胸痛救治单

元建设方案更新讨论；

2、2023年8-10月分别与各省、市联盟、县医院专家进行内容沟通；

3、2023年11月向全国42位地市级、优秀县医院专家征求意见稿；

4、2023年11月14日胸痛中心执委会专家讨论；

5、2023年11月24-26日心血管健康大会期间发布新版方案；



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设网络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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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总体规划、流程制定、实施再灌注、培训
与指导，大众教育与管理

u 成立县域胸痛中心联盟，推动胸痛救治点
建设

u 胸痛救治、急性胸痛患者干预高危人群
筛查与前期诊疗

u 基层慢病管理筛查、大众教育、长期管理、
随访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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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基本条件（条款1-4）

1.1医院发布正式成立胸痛救治单元的文
件

1.2设置胸痛救治单元的指引及胸痛优先
标识

1.3根据就近原则与上级医院签署联合救治及
转运协议

1.4具备急性胸痛鉴别诊断、初步诊疗、紧
急救治的设备和药物（优化）

说明:需上传医院正式文件的扫描件，其中文件日期
应早于申请日期至少3。

说明:需上传相关图片

说明:
1、需上传协议的扫描件
2、需上传实施转运患者资料；

说明:需上传设备和药物的照片



条款1.4：具备急性胸痛鉴别诊断、初步诊疗、紧急救治的设备和药物

（1）配备床旁心电图机或可穿戴心电设备，能够在首次医疗接触10分钟内完成12/18导联心电图检
查

（2）配备双联抗血小板常备药品；建议配备肝素等常规抗凝药物

（3）首次医疗接触至上级医院大门时间大于60分钟时应配备肌钙蛋白床旁快速检测设备，并确保抽
血完成后20分钟内获取检测结果

（4）如有条件应配备便携式除颤器（新增）



一、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基本条件（条款5-7）

1.5先救治后收费机制

1.6已建立时钟统一方案，确保各关键诊疗环节
时间节点记录的准确性（新增）

1.7有急性胸痛患者时间节点管理表，保持与上
级胸痛中心统一且能够共享。急性胸痛患者应
在数据管理平台进行填报（优化）

说明：需上传时钟统一校对记录

说明：通过数据库可查看全部急性胸痛患者每月填
报统计趋势图（数据库查看）

说明：需上传先救治后收费的流程图



二、胸痛救治与慢病管理（新增）（条款1-4）

2.1制订急性胸痛诊疗流程图，能够指引接诊医师快速、规
范完成接诊评估、初步诊断及决策

2.2制定STEMI患者救治流程，明确再灌注治疗策略（优化）

2.3结合所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，在上级胸痛中心医院指导
下开展低危ACS患者出院后长期随访管理，相关随访信息与
上级胸痛中心实现共享，并填报随访信息。（新增）

2.4结合公共卫生工作进行辖区内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
等心血管相关慢病筛查与管理，明确筛查频次和内容，并定
期对相关人群进行监测和登记管理。（新增）

 说明:需上传急性胸痛诊疗流程图

说明：需上传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救治

流程图。

说明：随访患者记录登记表

说明：定期监测及筛查管理表



条款2.2：制定STEMI患者救治流程，明确再灌注治疗策略，流程中应包含抗血小
板与抗凝治疗的用药时机，在上级胸痛中心指导下选择其中一种。（优化）

（1）若首次医疗接触后120分钟内能够完成转运PCI，建议首选
转运PCI策略，应满足并确保首次医疗接触后30分钟内转出患者。

（2）若首次医疗接触后不能在120分钟内完成转运PCI，具备溶栓条件的
医疗机构应首选溶栓策略，应在首次医疗接触后30分钟内开始溶栓治疗。
应配备急性心肌梗死急救常规药物和静脉溶栓药物（建议二代以上特异性
溶栓药物）， 且要求在溶栓后2～24小时将患者转运至PCI医院进行冠状
动脉造影检查。

（3）若不具备前述（1）、（2）条件时，应选择转运溶栓策略，
即转运至附近具备溶栓条件的医疗机构溶栓，应在30分钟内将患
者转出，且能够在首次医疗接触后60分钟内开始溶栓

3 0 分 钟 内
开 始 溶 栓

3 0 分 钟
内 转 出

3 0 分 钟
内 转 出

FMC-W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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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
基层首诊
STEMI患者

首选本院
溶栓

转运PCI或溶栓
转院PCI

是

否

不具备



 三、胸痛救治网点建设（新增）（条款1-3）

适用范围及内容

u 3.1适用范围：承担了胸痛患者的接诊任务
的村卫生室或社区卫生服务站

u 3.2明确胸痛救治网点负责人，负责开展日
常工作。 

u 3.3配备心电图机或远程心电可穿戴设

备，并已加入上级胸痛中心心电一张

网，能够实施远程心电图传输。

基层医疗机构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（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站）

配备心电机
加入心电一张网·心电诊断

中心

与上级医院胸痛救治
单元、胸痛中心

联合救治
指导建设

县域胸痛中心单位组建县（区）域胸痛中心联盟，统一组织胸痛救治网点评估与验收



 三、胸痛救治网点建设（新增）（条款4-7）

3.4 能够在接诊急性胸痛患者后，完成首份心电图并根据上级医疗机构的指引进行相应的医疗处置，并
完成胸痛中心要求的相关记录

3.5.定期参加上级医院组织的培训会议，掌握心肺复苏技能。

3.6 在上级医院的指导下，定期协助开展大众培训教育，内容包括健康生活方式、急救常识等，应覆盖
村卫生室、卫生服务站服务区域内的居民。

3.7 在上级医院的指导下，定期协助开展村卫生室、卫生服务站服务区域内居民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

病等慢病的筛查与管理工作。



四、培训教育（优化）（条款1-4）
    4.1 定期接受上级医院胸痛中心的指导和培训：
Ø  培训内容：胸痛症状识别、急性胸痛疾病早期临床诊断、心电图知识、急救技能等。
Ø  参加联合例会；条件允许时应参加质量分析会和典型病例讨论会。

4.2 定期对辖区内各站点医务人员或家庭医生进行培训，原则上每年不少于一轮
培训内容：常见心血管疾病预防知识、健康生活方式、急救常识与心肺复苏技能等

4.3 联合胸痛救治网点开展辖区内大众健康培训
培训内容：常见心血管疾病预防知识、健康生活方式、急救常识，定期随访等

4. 4建立涵盖辖区内全部救治网点的沟通群，指导救治网点开展辖区内大众健康管理和知识
普及工作

    有条件的可建立辖区高危人群沟通群



五、评价指标（条款1-6）

     5.1  已启用胸痛救治单元数据填报平台，且已持续填报近3个月的数据；
     

 5.2 10分钟内完成12/18导联心电图检查：
首次医疗接触后10分钟内完成首份心电图并由具备能力的医师或上级医院医师解读。

 5.3 20分钟获取检测结果：
若开展了床旁肌钙蛋白检测，能够在抽血完成后20分钟内获取检测结果。

 5.4 30分钟内开始溶栓（根据再灌注策略选择评估）
明确诊断为STEMI的患者，若在本机构实施溶栓治疗，则应在患者到达后30分钟内开始溶栓;

 5.5 30分钟内转出（根据再灌注策略选择评估）
     明确诊断为STEMI的患者， 若实施转运PCI或者转运溶栓，则应在患者到达后30分钟内转出。

 5.6 转运至上级胸痛中心的急性高危胸痛患者数量持续增加（新增，数据参考，不做为评价指标）



胸痛救治单元组织实施流程
胸痛中心执行委员会、胸痛中心办公室

制定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方案、搭建胸痛救治单元信息化管理平台

省级胸痛中心联盟
统筹推动省内胸痛救治单元建设

地市级胸痛中心联盟
统一组织本市胸痛救治单元建设与培训工作

胸痛中心单位（标准版&基层版）
培训指导、建设帮扶工作

省联盟指导，地级市联盟组织具体验收工作

（不具备条件的区域由省级联盟负责组织验收）

 地级市联盟公布名单和组织授牌



胸痛中心执行委员会、胸痛中心办公室
制定胸痛救治点验收流程及内容、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

省级、地级市胸痛中心联盟 
统筹推动区域内符合提交的地区开展胸痛救治网点建设

县（区）域胸痛中心联盟
统一组织区域内胸痛救治网点建设和验收工作

胸痛救治单元
协助上级胸痛中心开展胸痛救治网点常态化管理、培训教育、慢病筛查与管理

胸痛救治网点验收完成，县（区）域胸痛中心联盟
进行名单公示及授牌

1.胸痛中心单位指导胸痛救治网点申请→2.帮扶建设→3.评估验收→4.组织授牌

胸痛救治网点管理流程



谢谢！


